
灌环审查〔2016〕87号
关于对连云港先达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 吨间乙酰氨基二乙基苯胺、300 吨 N-[2-[(2-氯-4,6-二硝基苯基)偶氮]-5-(二乙氨基)苯基]乙酰胺、400 吨 N-(三氯 甲基硫代)N-苯基苯磺酰胺项目环境保护自查评估报告的审查意见

连云港先达化工有限公司:
     你公司报来的《年产 300 吨间乙酰氨基二乙基苯胺、300 吨 N-[2-[(2-氯-4,6-二硝基苯基)偶氮]-5-(二乙氨基)苯基]乙酰胺、400 吨 N-(三氯 甲基硫代)N-苯基苯磺酰胺项目环境保护自查评估报告》收悉，我局在(http://xxgk.guannan.gov.cn/)网站进行公示。根据专家组审查和县环境科学学会的技术审核意见及《关于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苏环委办〔2015〕26号）和《关于做好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连环委〔2015〕25号）文件要求，经2015年环保大检查排查，你公司符合“三个一批”名录中登记一批，并已上报至省厅。经研究，同意你公司纳入“登记一批”管理备案。

一、你公司在登记备案后，应做好如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执行《自查评估报告》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。

（二）按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原则和环保管理要求，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、综合利用、处置措施，不得产生二次污染。
（三）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，防止生产、储运及污染治理设施的事故发生。
二、县环监部门将该企业纳入“一企一档”环境管理数据库，并纳入正常环境管理。

	抄送：连云港市环境保护局，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管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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